
 

彰化縣立溪湖樂活運動館興建工程 

計畫期程(114年至 118年)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成本效益分析報告 
 

 

 

 

 

 

 

 

 

 

 

 

 

 

 

 

 

 

 

 

 

 

 

 

 

 

 

 

 

 

 

彰化縣政府教育處 

中華民國 113年 6月 

  



一、 計畫內容及預期效益： 

 

(一) 計畫內容： 

  藉由彰化縣立溪湖樂活運動館興建工程的執行，讓縣民享有優質運動

環境，更好的運動體驗，並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強健體魄，提升本縣運動

風氣。本計畫主要目標內容如下： 

  1.提供民眾優質休閒運動場所：落實國民體育相關法令規定前提下，

融入自然環境，打造契合既有環境的永續休閒運動場所，提供優質、

多元、豐富的運動素材，提振彰化縣全民運動風氣，增進民眾運動效

益。 

  2.推展在地特色活動：藉由本計畫推展溪湖區大型特色活動或國民

體育日特色運動，促使民眾得以達成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全民運動章

「運動健身、快樂人生」，成為在地之特色運動據點。 

  3.活化土地利用：因應在地居民之需求與活化土地之目標，並結合

周邊設施進行規劃，提供民眾一個標準化、安全化、綠能化、舒適化

的運動場所。 

(二) 預期效益： 

  1.誘發產業關聯效益：本計畫運動設施興建過程，必須購買許多產

品，如鋼鐵、水泥、化學材料、機械設備等，相關支出屬公共工程業，

此產業最終需求增加時將會誘發其他周邊產業之產值，具有帶動效果。 

  2.擴增就業人數 

  3.帶動運動產業之發展：本計畫執行後，可藉由「充實全民運動環

境」來優化各區域運動設施基本水準，可增進民眾參與運動的動機及

意願，提升各運動場館設施使用率，從而讓體育行政組織業、賽事管

理服務業、運動訓練業、運動傳媒及廣告業、運動場館業、運動用品

製造批發與零售業等相關運動產業亦能隨之受惠，帶動我國運動產業

產值。 

  4.活絡場館周邊投資與經濟：本計畫之投入可改善場館所在地區環

境品質，加速都市更新，於運動設施興建完成後，預期可吸引人潮前

來參與運動或觀賞體育賽事，擴大消費需求（即外延的文化、旅遊、

消費等收入，涵蓋『衣、食、住、行、遊、購、娛』等多個方面等），

帶動周邊投資並活絡當地經濟，同時擴大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

稅收。 

  5.增加委外營運場館營運權利金及租金收入：本計畫於完成運動設

施興建後，縣府引入民間業者的資金與經營能力，增加各運動場館委

外營運管理、委託代管或經營附屬商店等，並透過委外營運增加營運

權利金、租金等相關收入，除降低公部門的管銷支出外，並建立公部

門與私部門之合作模式，相互交流，提高行政效能與服務品質。 

  6.創造土地房屋增值利益：優質運動設施可完備當地居住環境，促

進沿線及附近房屋與土地的增值，進而增加房屋及土地增值等稅收。 

  7.提升規律運動人口比例：本計畫之推動將可建構可及性、便利性、

優質性之全民休閒運動環境，進而提高運動次數與各運動場館設施使



用率。 

  8.增進國民健康，降低健保支出：藉由建構完善運動設施，培養國

民的運動習慣，有助於降低慢性病的產生，進而降低國家總健保支出。 

  9.培育兼具市場行銷與場館營運能力人才：透過舉辦運動場館研習

會培訓、就業訓練和職能發展，培植專業運動場館人才及任用，導入

具競爭力經營理念，培育兼具市場行銷與場館營運能力人才，進而優

化運動場館經營量能，使得場館的營運可以更多元化，並與各種不同

領域資源互相合作，有利於運動場館永續經營。 

 

二、 計畫投入總經費： 

經費總需求：新臺幣 400,000,000元 

三、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成本效益分析： 

本處並無所擬替代方案 

四、 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 

本計畫總經費計新臺幣 4億元，財源如下： 

1.向中央申請補助：1.14億元(28.5%)。 

2.自籌經費：2.86億元(71.5%)。 


